
任期岗位目标责任书（副教授）
	姓名
	
	单位
	
	聘用岗位
	副教授

	一、岗位职责
1.掌握本学科坚实的基础理论和系统的专门知识，具有比较丰富的专业实践经验；能及时掌握本学科国内外发展动态；对学科建设、人才培养有一定贡献。

2.每年承担一门公共课、基础课或两门及以上专业课程的讲授工作。

3.指导实习实训、毕业论文、毕业设计等各个教学环节的工作（不含公共基础课教师）。

4.主持及参与教学和科学研究工作，完成学校规定的教研及科研工作任务，并为科研成果转化做出积极努力。

5.主持或作为主要成员参与本学科的学科建设、专业建设、课程建设或实验室建设以及教育教学改革，并起骨干作用；积极参与教学或科技创新团队,并做出突出成绩。

6.指导本学科的青年教师,帮助并督促本学科专业的讲师和助教不断提高学术水平和教育教学能力。

二、任期完成工作目标（科研教研工作考核）

任期内，具备下列各岗位条件第1条，并同时具备各岗位条件2至5条之一为合格。
1.在核心期刊发表本专业学术论文1篇（排名前2）；或在正规学术期刊发表本专业学术论文2篇；或主编教材1部（排名前2）或出版本学科学术专著1部;

2.新增主持校级及以上教研项目或课程建设项目1项（市厅级排名前2）；或参与省部级教研项目或课程建设项目1项（排名前5）;

3.新增主持校级科研项目1项；或参与横向课题1项（排名前3）；或参与厅级及以上科研项目1项（排名前3，省部级排名前6）;

4.研究成果获厅级及以上奖励（厅级排名前5，省部级排名前8）;

5.获得发明专利授权或软件著作权1项（排名前3）；或作为主要发明人获得实用新型/外观设计专利1项。

三、践行“三全育人”理念和要求
教学中注重对“三全育人”的有效落实，在教学环节中有设计，在课程内容中有融入，在课程考核中有体现；积极践行“三全育人”的理念和要求，能够以自己良好的言行举止和师德师风感染学生。
四、需承担的其它工作（须在院（部）备案记录）。
1.                                                              
2.                                                              

3.                                                              

4.                                                              

五、任期满考核结果的使用

考核合格的教师，学校续任。考核不合格的教师，由校长办公会研究后对合同聘期未满的教师作出低聘下一级教师岗位的决定，低聘教师按上岗后的岗位等级工资标准发放薪酬；对当年合同到期的教师不续聘。低聘教师下次任期期满考核仍不合格者按待岗处理，三个月内未能竞聘上岗的解除聘用合同；低聘教师下次任期期满考核达到本人职称相应合格条件的恢复其原岗位等级。

	工作目标任务完成时间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本人签名
	

	基层单位意见
	                          签章

年     月   日

	院（部）意见
	                              签章

年     月   日

	教师发展中心意见
	                                签章

年     月   日


此表一式3份，教师本人、院（部）、教师发展中心各留存一份。


